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

英大信托-永利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关联

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

号：关联交易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英大信托-永利2号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概述 

2016年5月13日，本公司认购了由英大国际信托有限公

司担任受托人的英大信托-永利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（第一

期，以下简称“本信托计划”），投资金额为19,604.10万元。

本信托计划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大业信托东方资产75号集合

资金信托计划，该信托计划资金用于认购由上海华富利得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富资管”）发起设立的华富

资管-稳盈9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资管计划”）

的优先级份额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上述资管计划总规模为 9 亿元，优先级份额 6 亿元，

劣后级份额 3亿元。劣后级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旗下邦

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邦信投资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海邦信”）出资 2.99亿元，邦信资产管



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资 100万元。该资管计划募集资金

用于向镇江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借款人”）

发放委托贷款，用于借款人归还金融机构借款及项目开发建

设。项目方提供母公司保证担保、土地抵押、股权质押等风

控措施。 

本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不低于 7%，预计到期日为 2018

年 11 月 26日。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对本信托计划的评级结

果为 AA级。 

二、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本信托计划投资大业信托的信托计划，资管计划的劣后

级委托人为东方资产旗下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

公司前海邦信。鉴于东方资产是中华财险母公司中华联合保

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，且大业信托和前海邦信均

是东方资产实际控制的公司，均属于中华财险关联方，因此

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在本次交易中，前海邦信为资管计划劣后级委托人。前

海邦信成立于2014年10月，是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

前海自贸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，注册资本3亿元。前海邦信

以房地产金融、资产管理以及基金业务为主业，具体业务包

括：房地产金融、私募股权投资、商业保理、财务咨询、受



托资产管理、另类投融资等。截至2015年末，前海邦信总资

产约14.76亿元，净资产约3.42亿元。2015年度，前海邦信

的营业利润约0.54亿元，净利润约0.40亿元。 

在本次交易中，大业信托为本信托计划所投资的大业信

托东方资产7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受托人。大业信托是经

中国银监会批准的，在重组原广州科技信托投资公司的基础

上，重新登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。公司注册资本为 3 亿元

人民币。股东为东方资产、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广

东京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，东方资产持股41.67%。截止2015

年末，大业信托的总资产为16.61亿元，净资产为12.80亿元，

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.53亿元，实现净利润2.62亿元。截至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大业信托已成立的信托产品规模 

2,703 亿元，存续信托资产余额 764 亿元。 

三、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 定价政策 

关联交易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；如果没有市场

价格，按照成本加成定价；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，也不适合

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，按照协议价定价。 

（二） 定价依据 

本信托计划预计到期日为2018年11月26日，期限约2.5

年，预期收益率不低于7%，评级为AA。近期，由于央行多次

降息降准，固定收益产品收益率急剧下降，信用水平为AA的



信托产品，期限2至3年的，收益率一般在7%左右。如，华能

信托发行的“华能信托• 一带路系列之华蓉1号集合资金信

托计划”，期限3年，收益率为7%；长安信托发行的“长安

信托• 泉丰城投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，期限5年，收益率为

7%。相比而言，本信托计划定价符合市场水平，因此本次关

联交易定价属于公允范围内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价格 

本信托计划投资大业信托东方资产75号集合资金信托

计划，预期收益率不低于7%，信托计划按年分配信托收益，

到期还本。 

（二） 交易结算方式 

本信托计划成立当日认购资金投资于大业信托东方资

产7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募集账户。 

（三） 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生效条件为： 

(1) 《信托合同》已签署完毕； 

(2) 信托计划推介期届满，委托人认购信托单位金额

达到募集金额，信托资金已全部交付； 

(3) 《大业信托• 东方资产 7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

信托合同》已经签署完毕； 

(4) 受托人与保管银行已签订《保管合同》； 



(5) 与信托计划相关的其他交易文件已签署完毕； 

生效时间：2016年5月13日。 

履行期限：2016年5月13日至2018年11月26日。 

五、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根据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（2016 年 4 月修订）》、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授权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

审批。 

2016 年 4月 27日，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24次会议同

意投资本信托计划。 

（二） 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本公司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,

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，实到董事7人，2名关联董事回避

表决该议案,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1票弃权。 

六、 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。 

无。 

 

本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

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2016 年 5 月 24 日 
 


